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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安办〔2021〕88 号

泉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省安委办关于

印发《福建省企业安全生产承诺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泉州开发区和台商投资区安委会办公室，市安

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〈福建省企

业安全生产承诺制度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闽安委办〔2021〕46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将文件精神迅速传达至相关企业，认真抓

好贯彻落实，并结合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宣贯及全市标准化提

升专项行动，将推行企业安全生产承诺制度作为加强行业领域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及标准化提升的重要内容。各级负有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督促本行业领域企业建立和落实安

全生产承诺制度，加强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，推进企业严格

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泉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1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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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安委办〔2021〕46 号

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福建
省企业安全生产承诺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安委会，省人民政

府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，各大企业，有关行业协会：

为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，推动企业严格落

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我办制定了《福建省企业安全生产承诺

制度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各企业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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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企业安全生产承诺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，落实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和

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

双重预防机制的意见》(安委办〔2016〕11 号)要求,进一步完善

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，推进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,强化安

全风险防控,及时排查治理事故隐患,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水平,

有效防范遏制较大以上事故发生,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,

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福建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

动的企业。

第三条 企业安全生产承诺，是企业每年针对安全生产、应

急管理等工作向社会和职工公开承诺；企业主要负责人（实际

控制人）对履行安全生产责任、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操作规程、

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等向企业和职工承诺的安全生产管理制

度。

第四条 各级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督促所监管行业领

域的企业落实安全生产承诺制度;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

的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赋予的职责要求，负

责本区域内所监管行业领域企业安全生产承诺制度落实情况的

监督、指导和检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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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企业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制定本年度的安全生产

承诺书，经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、加盖单位公章，通过信

息网络、新闻媒体、企业宣传橱窗等途径向社会和职工公示，

接受职工和社会监督，并在职工（代表）大会上报告年度安全生

产承诺制度履行情况。

第六条 企业安全生产承诺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强制性标准，

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严格落实，提高

安全生产水平。

（二）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，保障企业安全资金投入，

并有效监督安全资金投入使用情况，落实各项安全措施。

（三）依法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

管理人员，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，保证

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发挥职能作用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安全

管理职责。

（四）保障职工生命安全，禁止违章指挥，禁止强令违章

冒险作业，禁止职工冒险作业。

（五）依法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定期组织演

练，落实各项应急措施，提升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。

（六）自觉推进安全宣传教育活动。依法对从业人员进行

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，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的

从业人员或未按规定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

（七）加强生产现场安全管理，定期检查安全生产；加强



- 5 -

安全生产标准化、信息化建设，建立健全和落实安全风险管控

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；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履行消

防安全职责，组织防火巡查，及时消除火灾隐患；有效落实整

改措施，确保隐患整改到位。

（八）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

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制度；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

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，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规范

要求正确佩戴、使用；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

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安全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。

（九）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督监察，严格执行

监管监察指令，坚决杜绝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。

（十）法律法规规定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

或负有行业领域管理职责的部门规定应当承诺报告的其他内容。

第七条 企业应当结合自身特点，建立企业内部的安全生产

承诺制度，明确各个层级、各类人员的安全承诺事项，定期开

展安全生产承诺履行情况监督检查，确保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

落实。

第八条 各级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

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，督促本行业领

域企业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承诺制度。

第九条 各级安委会应当将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承诺制

度纳入年度安全生产考核。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

部门应当将企业安全生产承诺作为企业申报守信联合激励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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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必要条件进行严格审核。

第十条 鼓励新闻媒体、企业员工举报企业安全生产不良行

为，对符合条件的举报人按相关规定给予奖励。

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
抄送：应急管理部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安

委会办公室。

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8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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